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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权力；权利；平等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治理

的社会，依靠暴力夺取权力和以国家暴力、文化欺骗手段维

系权力的私有的社会，这样的极权社会是不需要律师的。 在

取得权力时，他们不会讲和平共处，这里没有法律的游戏规

则，没有选举制度，谁强大谁为王。战争、流血的方式进行

权力间的游戏，老百姓不是权利主体，只是他们争夺政权的

工具，是供争夺权力驱使的一帮“蝼蚁”，不是通过法律来

和平解决权力更替问题，战争当然不需要律师。 中国的传统

文化里，国家权力就是属于皇帝的，而不属于民众。既然权

力属于皇帝，制度上就一定全部都是为巩固皇帝权力对天下

百姓的统治。任何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生都会被视作对皇帝家

天下的安全挑战，除了皇权之外不允有许有民众力量的产生

，民众只有“臣服”的道理，只强调忠君力量。采取纠问式

和刑讯逼供式诉讼制度，不会有皇权之外还有“司法独立”

权，于是采取极端残酷手段来维护皇帝家天下也就在情理之

中。皇上的一句话可以诛灭九族，大家知道明成祖因为方孝

儒不能为其所用是诛了方孝儒十族，杀837人。这样的制度下

肯定不需要律师。 在思想领域里更是不允许律师辩护。辩论

的逻辑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辩论是会把真理辩出来

的。要维护皇权的传统统治，就一定会在思想上进行强大的

控制，任何对皇帝不利的言词都会在强大的禁止之列，只允

许歌颂皇恩浩荡，言词稍有不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



灭九族。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对于思想自由是很讲控制的

。少正卯被孔子所杀的原因是因为少正卯：“心达而险”“

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少正

卯没有具体的违法行为，有的是坚持己见而不与王权这个组

织保持一致；确立社会不同主体的独立性而非完全依附于王

权、辩明是非而不唯“大王”之话为真理；彰显“小人”恶

行和自私、计较个人利益来进行相互制约，特别是这种自私

、丑陋和恶行也同样存在于孔子所要维护的“王”身上，宣

扬出来让百姓知道，而不是只认“王”将天下据为已有为“

君子”。这些行为都与孔子要维护的王权思想、“君子”思

想形成挑战。以孔子的智慧，不会发现不了人的自私倾向性

，很容易推断出，如果放开来辩论，“王”的真相就会毕露

，“王”的秩序就无法建立，所以必须消除异已的声音。孔

子为了讨好鲁王，维护自己的思想，所以一上任才七天，就

把少正卯杀了。有人认为孔子少杀正卯可能是杜撰，从维护

王权的逻辑上分析，孔子杀少正卯是可信的。 与孔子出于同

一思想目的和行为的还有：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

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最

让中国人所熟知的便是历史上“焚书坑儒”和“文字狱”了

。一不小心说出一句掌权者不愿意听的话，让掌权者稍有不

开心，或者掌权者想出一丁点防范意识，对等条件便是臣民

们“众多”的“身家性命”。自儒家学术确立为中国封建国

学以后，掌权者对百姓思想的控制，就一直贯穿在中国的传

统历史上。除了皇上以外的人，要说一句话都得小心翼翼，

还可能产生“律师”的“据理力争”吗？ 我们现代人所能直

接感受到的文革。在文革时期，说一句对文革主导思想不利



的话，就是反革命，就得蹲监狱、挨批斗。刘少奇、邓小平

等，提出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能与文革思想保持一致，就会

被整出。司法独立被破坏，国家政权被滥用，不可能有律师

的产生。正是一个不需要而且不能够保护自己权利的时代，

所以是不需要律师的时代，才会制造出那样动乱的时代。 极

权社会也有法律制度，也有赏善罚恶，没有法律制度也不能

维系权力的存在，否则，就会被一帮官吏们毁掉。但这法律

制度首先是维护掌权者的地位和利益，是治理“属民”的工

具。用打比方来讲，就如同企业管理制度，是一个或几个公

司老板制定的管理公司进而获取最大利润的制度，其它员工

是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主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叫做“王法

”，就是皇帝维护其“家天下”管理臣民的制度。臣民是为

皇帝卖力的打工者，而且由于只有这一家，所以实际上成为

受压迫者，不是人的地位。如果打工者离皇帝太近，甚至要

阉割了做太监。谁不服皇帝的管理，或者谁敢说皇帝的坏话

，就是欺君、大不敬，是要杀头的。法律是可以由圣上任意

解释，叫做圣旨。圣旨也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甚至可以违

背法律。圣旨是不需要辩明理由的，所以才叫权威。之所以

有“圣旨”，就是因为这是皇帝自个的国家，否则，就应当

叫“法旨”“民旨”了。辩明真理对皇权维护来说是非常危

险，极权社会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确定

为正确。充分的辩论就立即会使皇权存在的合法性扫地。 专

制社会出讼棍。极权社会，不允许有民众的力量存在，不允

许说出对皇权存在不合理的理由，不可以有司法独立，不可

以穷极社会平等的真理。这时的社会虽然也有民众在皇权下

一些法律服务的需求，但那只能是与权力“商量着办”的一



些懂得法律的人，是不能够与权力辩论式对抗的。所以在极

权社会里的提供法律服务者只能是依据法律写写诉状，掌权

者是不会给予出庭辩论的力量。一个长期生活在幕后关系的

法律服务的人，是很难要求他们有职业道德的，因为站在前

台的人已经是不讲道德的人，因此在极权专制社会里只有“

讼师”“讼棍”在背后的操作是他们生存方式。这样法律服

务人不可能产生极高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形成一个有高尚职

业道德的执业群体。这个时代最能为文化所宣扬的是维护皇

帝极权的文化，任何企图对皇帝极权文化提出挑战可能的文

化都会被冠上一个丑化的名字，法律服务者被称为“刀笔讼

师”，商人被称为“奸商”，唯有皇上及其官僚们才能美化

为最威严的。 有人研究中国律师制度，从中国的历史当中去

寻找痕迹，是非常荒唐的。中国历史中要寻找的是为什么不

产生律师的痕迹，而不是寻找产生律师的痕迹。因为中国历

史上的制度是不允许有民权的地位，没有平等自由。民是作

为皇权的工具，没有自身独立的法律地位，只是在皇权争夺

中被战争驱赶着维护皇上的那一点尊严而留下一堆白骨。虽

然皇权们也会对百姓予以一定的皇恩，如遇上所谓的明君，

那也是如同我们现代人在灭绝了许多动物后引起生态失衡，

影响到自身的生存问题。皇上爱护臣民就如同我们爱护动物

提到一个道德的高度，不是把动物放到与人平等的地位一样

。在皇权时代，如果有人说与皇上平等，那简直是在说笑话

。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并不是因为没有律师自己，而是因

为没有民权，没有平等和自由，只有官权，严格地说只有皇

权。不从皇权与民权的关系中去寻找律师产生的土壤，又哪

里能够找到律师的痕迹呢？ 法治社会是平等、自由社会，是



对皇权权威彻底的否定，法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限制权力；

法治社会是确立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是将权力制约到服

务于民众需求的地位法治社会是将社会所有问题，包括政治

问题纳入法律解决途径；是使社会斗争以法律游戏规则的方

式解决，当一个社会将所有问题都归入到法庭解决的时候，

就已经是和谐社会了。法治社会对权力的制约无处不在，民

众参政议政无处不在，各主体间的利益斗争仍然无处不在，

所有一切只是将不可预期的、暴力的、以强凌弱的斗争转化

为在法律规定的规则之下平等的斗争，转化为以法律的形式

进行斗争，而这个斗争的规则掌握者法律人就是法治斗争舞

台表现者，他们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其中律师是直接代

表民众利益的那一方，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成为其聘

请的法律角斗士。律师是平等、自由、法治社会的产物，是

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方式和工具，没有民众平等、自由

，没有法治，就没有律师。如果说平等、自由是民众幸福生

活的保证，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力量，那么律师就是社会和谐

、民众幸福的必要工具。 作者单位：江西带湖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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